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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5年

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

以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数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数量，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后续公司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

按照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026）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为保证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总股本不发生变化，“兴森转债” 在2025年5月20日至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期间暂停转股。 截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

1,689,600,801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400,000股，该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6、按公司剔除回购账户股份后的股本基数1,687,200,801股计算，分配比例为每10股派现金人民

币0.30元（含税），总计派息50,616,024.03元。

7、除权除息参考价：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

红利应以每股现金红利=0.0299573元 /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即

50,616,024.03元÷1,689,600,801股=0.0299573元/股）； 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0.299573元计算 【每

10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10， 即 （50,616,024.03元÷1,689,600,801股）

*10=0.299573元】。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2,400,000股后的

1,687,200,80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12 邱醒亚

2 00*****011 晋宁

3 01*****959 叶汉斌

4 01*****104 王燕

5 00*****646 陈岚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调整事项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兴森转债，债券

代码：128122）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3.38元/股调整为13.35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5月28日生效。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029）。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与白石路交汇处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一区2栋A座8楼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陈小曼、陈卓璜

咨询电话：0755-26062342

电子邮箱：stock@chinafastprint.com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029

债券代码：

128122

债券简称：兴森转债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22�债券简称：兴森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13.38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13.3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8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3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

268,900,000.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 共2,689,000张， 期限为5年， 并于

2020年8月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兴森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22”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转股价格的调

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的规定，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

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

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

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

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历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兴森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4.18元/股。

2021年6月1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0元（含税）。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为14.10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在《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050）。

2022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为14.00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兴

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60）。

2022年9月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转股价格由14.00元/股调整为13.5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

6日起生效。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080）。

2023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0元（含税）。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为13.43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兴

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43）。

2024年5月31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

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进行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兴森转债”转股价格为13.38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兴

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41）。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同意以利润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数为基数，扣除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数量，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兴

森转债” 转股价格为13.38元/股， 调整后“兴森转债” 转股价格为13.3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2

债券代码：

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6日召开的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430,912,747股剔除回

购专户持有4,957,500股后的总股本425,955,24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51,114,629.64元（含税）（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为准）；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自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至实施权益分

配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洁美转债”转股、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将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保持分配比例不变，即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20元（含税），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洁美转债” 的转股起止时间为2021年5月10日至2026年11月3日，鉴

于公司将实施2024年年度分红派息， 为保证本次分红派息实施期间总股本不发生变化，“洁美转债” 在

2025年5月15日至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暂停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 “洁美转债” 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现有总股本为430,912,747股。 因公司已回

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公司将以现有总股本430,912,747股，剔除已回购股

份4,957,500股后的425,955,24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合计分红

总金额51,114,629.64元（含税）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

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少。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

价计算时， 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 ×

10=51,114,629.64元÷430,912,747股×10=1.186194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 即0.1186194元 /股

=51,114,629.64元÷430,912,747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186194元/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

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一、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4,957,500.00股后的425,955,247.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394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 02*****425 方隽云

3 08*****421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3*****431 方隽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5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1、除权除息参考价的相关参数调整说明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

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少。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

计 算 时 ， 按 总 股 本 折 算 每 10 股 现 金 红 利 = 现 金 分 红 总 额 / 总 股 本 （含 回 购 股 份 ） ×

10=51,114,629.64元÷430,912,747股×10=1.186194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 即0.1186194元 /股

=51,114,629.64元÷430,912,747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186194元/股。

2、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说明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洁美转债，债券代码：128137）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26.68元/股，调整后“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

26.56元/股，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的《关

于根据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100号绿地中央广场10幢24层洁美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君刚、欧荣芳

咨询电话：0571-87759593

传真电话：0571-8815585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安排的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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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根据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

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为：26.68元/股

2、调整后“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为：26.56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9日

4、本次调整可转债价格不涉及暂停转股事项

一、关于“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及调整依据

2025年5月6日，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其中2024年度的利润分配具体方案为：

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430,912,747股剔除回购专户持有4,957,500股后的总股本

425,955,24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0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51,114,629.64元（含税）（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送红股0股

（含税）；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自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至实施权益分配股权股份登记日期间，因

“洁美转债”转股、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以未来实

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保持分配比例不变，即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

相 应 调 整 利 润 分 配 总 额 。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公 司 在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现有总股本为430,912,747股。 因公司已回

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公司将以现有总股本430,912,747股，剔除已回购股

份4,957,500股后的425,955,24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合计分红

总金额51,114,629.64元（含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3号” 文核准，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4日发行了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600万张，按面值发行。 根据《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完成后，当公司

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

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格为P0，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K，增发新股价格

或配股价格为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转股价格为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

行四舍五入），则：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P0� +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P0-D；

三项同时进行时：P＝（P0-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方式及暂停转股

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二、本次“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公司将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

股权登记日当日（即2025年5月28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前述转股价格调整方案，“洁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于2025年5月29日起由原来的26.68元/股

调整为26.56元/股，计算过程如下：

P0=26.68元/股；

D=0.12元/股；

P1=26.68-0.12=26.56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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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1,612,1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1,612,1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85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85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光泉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

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赵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41,546,571 99.9536 48,374 0.0341 17,211 0.012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41,544,131 99.9519 50,814 0.0358 17,211 0.01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41,543,687 99.9516 51,258 0.0361 17,211 0.012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41,537,870 99.9475 57,075 0.0403 17,211 0.012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40,410,919 99.1517 1,170,719 0.8267 30,518 0.021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41,560,367 99.9634 39,339 0.0277 12,450 0.008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41,557,144 99.9611 36,795 0.0259 18,217 0.013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12,929,221 97.9888 2,304,997 2.0000 12,750 0.011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4,590,405 99.5978 109,579 0.0952 353,089 0.3070

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22,204,654 99.7673 39,339 0.1767 12,450 0.0560

7

关 于 公 司 续 聘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2,201,431 99.7528 36,795 0.1653 18,217 0.0819

8

关于公司2025年

度董事、 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19,938,696 89.5861 2,304,997 10.3565 12,750 0.0574

9

关 于 公 司 为 董

事、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购买责

任险的议案

21,675,712 97.9101 109,579 0.4949 353,089 1.59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姜谦及其一致行动人及现任董事身份的股东对议案8回避表决；姜谦

及其一致行动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在职员工身份的股东对议案9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谢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44

债券代码：

113669

债券简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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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光源三路158号景旺电子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6,787,9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03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绍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黄小芬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623,525 99.9737 100,500 0.0160 63,937 0.010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620,925 99.9733 100,700 0.0160 66,337 0.010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623,525 99.9737 95,700 0.0152 68,737 0.011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627,125 99.9743 95,300 0.0152 65,537 0.010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653,862 99.9786 95,500 0.0152 38,600 0.0062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660,762 99.9797 93,300 0.0148 33,900 0.0055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3,306,977 99.4446 3,434,185 0.5479 46,800 0.0075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3,444,677 99.4666 3,294,785 0.5256 48,500 0.00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39,191,632 99.6590 95,500 0.2428 38,600 0.0982

6

《关于审议公司〈未

来 三 年 （2025 年

-2027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

39,198,532 99.6765 93,300 0.2372 33,900 0.0863

7

《关于预计2025年

度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暨为子公司提

供 担 保 额 度 的 议

案》

35,844,747 91.1483 3,434,185 8.7326 46,800 0.1191

8

《关于开展资产池

业务的议案》

35,982,447 91.4984 3,294,785 8.3781 48,500 0.12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以非累积投票方式获得审议通过；

2、其中议案6、议案7、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均由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增进、黄亚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景旺电子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观意字2025SZ000032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774

证券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32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134号公司本部8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3,604,9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0692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95,032,40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共有6,024,130股公司

股份，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9,008,27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副董事长杜书伟先生主持会议。 本

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9,474 99.7030 445,172 0.2564 70,300 0.0406

2、议案名称：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8,374 99.7024 445,172 0.2564 71,400 0.041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7,474 99.7019 446,072 0.2569 71,400 0.0412

4、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5,374 99.7007 445,172 0.2564 74,400 0.0429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5,374 99.7007 445,172 0.2564 74,400 0.0429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8,974 99.7027 495,672 0.2855 20,300 0.011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4,574 99.7002 445,972 0.2568 74,400 0.0430

8、议案名称：关于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1,774 99.6986 456,372 0.2628 66,800 0.0386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088,674 99.7026 445,172 0.2564 71,100 0.04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72,039,313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49,661 67.0438 495,672 31.6595 20,300 1.2967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78,461 54.4365 296,472 42.6435 20,300 2.92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71,200 77.1139 199,200 22.8861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公

司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议案

1,049,661 67.0438 495,672 31.6595 20,300 1.2967

9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1,049,361 67.0247 445,172 28.4339 71,100 4.54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第6、9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

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倩 曹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

2025-054

转债代码：

118031

转债简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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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2号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67,634,3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67,634,3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63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6363

注：截止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179,365,41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28,451,73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高纪凡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55,308,980 98.8455 12,051,242 1.1287 274,143 0.025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4,859,699 99.7401 2,495,229 0.2337 279,437 0.026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4,971,270 99.7505 2,389,658 0.2238 273,437 0.025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4,417,180 99.6986 2,862,263 0.2680 354,922 0.033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4,448,809 99.7016 2,961,035 0.2773 224,521 0.021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5,049,790 99.7579 2,337,936 0.2189 246,639 0.02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5,065,487 99.7593 2,243,640 0.2101 325,238 0.03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4,677,686 99.7230 2,741,734 0.2568 214,945 0.020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65,177,615 99.7698 2,167,642 0.2030 289,108 0.027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

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27,141,861 98.6034 2,862,263 1.2425 354,922 0.1541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27,402,367 98.7164 2,741,734 1.1902 214,945 0.0934

9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27,902,296 98.9335 2,167,642 0.9409 289,108 0.12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4、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议案已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宋盼茹、连奕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